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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，高新区、经开区教育局，市教育局直属学

校，市属民办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的重要

指示精神,推动全面落实《吉林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行动

方案》,主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和近视防

控工作的影响,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要求，市教育局决定集中

开展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主题 

克服疫情不利影响,持续推进近视防控。 

二、活动时间 

2020 年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时间为 10 月。 

三、活动内容 

(一)部署开展全面普查和摸底。要针对疫情发生以来中小学

生长期居家学习和参与在线教育教学可能对视力健康产生的影

响,部署学校和幼儿园组织开展覆盖全体中小学生和在园幼儿的

视力健康状况全面普查和摸底,推进建档工作,做到早筛查、早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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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、早干预,精准掌握中小学生和在园幼儿视力健康状况和视力

变化情况。引导已发生近视的中小学生和在园幼儿尽快在家长陪

护下到医疗机构检查和矫正,对近视进展过快的中小学生进行特

殊干预,预防发生高度近视。 

(二)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。要向学校大力宣传常态化

疫情防控下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、增加户外活动、改善教学条

件等对预防近视的重要性。要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,严格落实

减负政策,将近视防控知识融入课堂教学、校园文化和中小学生

日常行为规范。为中小学生提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,

坚持眼保健操等护眼措施,引导科学合理使用电子产品。 

(三)切实提高爱眼护眼意识和能力。要通过课堂、校园电视

和广播、班会、班团队日等渠道和形式,向中小学生和幼儿大力

宣传眼健康的重要性和近视的严重危害性,增强爱眼护眼意识,

养成健康用眼习惯。引导中小学生积极关注自身视力状况,自我

感觉视力发生明显变化时,及时告知家长和老师,尽早到眼科医

疗机构检查和治疗,做到对近视的早预防早发现。 

(四)推动家庭共同参与。要通过家长信、家长学校、家长课

堂、家长微信群等多种形式,向家长宣传保护视力、预防近视知

识。指导和督促家长为中小学生和幼儿提供良好的居家视觉环境,

营造良好家庭体育运动氛围,配合学校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

担。控制中小学生和幼儿在家使用电子产品时长,注重培养良好

用眼卫生习惯,不断提高视力健康自我保健水平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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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加紧部署。要高度重视,迅速行动,紧紧围绕落实《综合

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的政策要求,研究制定本地区和

学校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工作方案并抓好落实。 

(二)丰富形式。要紧扣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主题,因地制宜,

拓宽宣传教育渠道,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互动感强的爱眼

护眼科普宣传,提高眼健康知识知晓率和普及率。总结宣传相关

学校在近视防控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,营造关注儿童青少年视力

健康的良好氛围。 

(三)注重实效。要统筹好教育、卫生健康等方面力量，与医

疗卫生机构等相关部门积极配合、主动参与,将开展近视防控宣

传教育月活动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、加强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

作相结合,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 

(四)突出公益。要坚持公益性,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借宣传

教育月名义搭车开展商业性活动。 

请各县级教育局、市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和市属民办学校于

2020年 11月 7日前将活动总结材料及原始资料电子版报吉林市

教育局体卫艺处。联系人：周志华，联系电话：62048475、

18543223778。电子邮箱：1307451228@qq.com。 

 

 

 

吉林市教育局 

2020 年 10 月 10 日 


